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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重印件

广西钦州市发电

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钦州市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

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

钦南区、钦北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，市直

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钦州市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

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1 年 12 月 14 日
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

发电单位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批盖章：谢立品

等级 ·明电 钦政办电〔2021〕42 号 钦机发 号



－2－

钦州市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

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

为做好我市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（以下简称海

绵城市建设）示范城市工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申报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，通过 3 年集中建设，推动城市

防洪排涝能力及地下空间建设水平明显提升，河湖空间严格管

控，生态环境显著改善，海绵城市理念得到全面、有效落实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成立钦州市申报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工

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王雄昌 市长

副组长：谢立品 副市长

成 员：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曾开宏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刘 佐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何惠贤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赖廷耀 市教育局局长

李远钦 市财政局局长

王廷智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邵克权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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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豪汉 市水利局局长

邓 敢 市林业局局长

郭迪信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

梁 亮 市滨海新城管委主任

丘远锋 市气象局局长

覃新松 广西沿海水文中心主任

肖利富 钦南区区长

邓洁丽 钦北区区长

邱军辉 钦州高新区工委书记、管委主任

郑豪斌 市开投集团公司董事长

黄兆明 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刘佐同志兼任。办公室下设工

作专班，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水利局等部门

抽调人员组成，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集中办公，由彭哲同志（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）负责日常工作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市委宣传部：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的宣传工作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：负责牵头制订申报实施方案，将海绵城

市建设中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年度建设投资计划。

市发展改革委：负责研究和梳理国家、自治区级项目资金投

向，指导项目业主积极策划包装申报，督促指导项目业主加快推

进前期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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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局：负责提供中、小学校海绵城市改造试点工程相关

材料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试点项目投融资机制研究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

作的运作模式研究，包括财政补贴制度、资金需求总额及年度预算，

资金筹措情况，长效投入机制及资金来源，财政支持手段等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协调编制城市水系统、园林绿地系统、

道路系统等海绵城市相关专项规划；负责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土地

供应及规划保障；协调参与海绵城市建设房地产项目的业主，明

确重点项目并协助开展建设。

市生态环境局：负责提供近 5 年全市环境质量监测报告，提

供钦州市污染源普查报告及相关资料。

市水利局：配合提供水资源现状，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的相关

资料数据，负责提供水利方面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。

市林业局：负责提供山水林田湖保护相关材料。

市城管执法局：负责提供市政道路雨水管网（含雨污合流

管）、城市内涝治理、城市绿化的相关数据资料，负责提供海绵

城市建设、城市内涝治理、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相关项目。

市气象局：负责提供钦州气象站的气象资料（包括降水、风、

温度等），并对全市降雨特点进行分析，研究暴雨雨型。

广西沿海水文中心：负责提供水文地质条件等资料。

钦南区、钦北区人民政府，钦州高新区管委，市滨海新城管

委：负责提供相关现状资料，提供辖区海绵城市建设相关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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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开投集团公司：负责提供海绵城市建设、防洪排涝设施建

设相关项目，研究融资方案。

市滨海投资集团公司：负责提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，研

究融资方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海绵

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申报工作，加强指导和协调，根据职能分工和

工作计划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协调机制。各成员单位要定期向领导小组办

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分析

研判，针对存在问题组织研究提出解决措施，必要时召开领导小

组会议对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进行研究。

（三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。各成员单位要明确 1 名分管领导

和 1 名业务骨干负责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申报工作，领导小组将不

定期对申报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影响申报按计划推进的单

位进行问责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全方位、多

角度开展宣传报道。动员志愿者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群众

等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创建工作，形成全民

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
